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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16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1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12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6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合计 322,775,768 股，占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0,322,000 股的 51.208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17,434,4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0,322,000 股的 34.49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5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105,341,3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0,322,000 股的 16.712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5,274,3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0,322,000 股的 4.00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0,322,000 股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共 25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5,274,33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630,322,000 股的 4.0098%。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

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385,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147%；

反对358,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72%；弃权



163,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0.05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752,0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333％；反对358,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85％；弃权163,8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2％。 

关联股东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昆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九江德福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17,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269%；

反对392,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15%；弃权

166,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516%。 

该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3.01 《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06,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235%；

反对36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141%；弃权

201,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624%。 



该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3.02 《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04,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229%；

反对36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141%；弃权

20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630%。 

该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3.03 《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13,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258%；

反对365,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133%；弃权

196,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609%。 

该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3.04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191,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190%；

反对428,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329%；弃权

155,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81%。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05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55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6227%；

反对1,064,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3298%；弃权

153,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7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06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34,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324%；

反对387,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01%；弃权

153,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7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07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186,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175%；

反对39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29%；弃权

192,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59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08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04,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231%；

反对421,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306%；弃权

149,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63%。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09 《累积投票制实施湿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05,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233%；

反对418,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98%；弃权

15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69%。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0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10,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249%；

反对359,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114%；弃权

205,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637%。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1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32,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318%；

反对394,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21%；弃权

148,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61%。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2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97,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520%；

反对38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05%；弃权88,9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0.027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3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97,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517%；

反对38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05%；弃权89,6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0.027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4 《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97,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520%；



反对38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05%；弃权88,9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0.027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5 《内部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95,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511%；

反对34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071%；弃权

134,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1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6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89,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94%；

反对389,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207%；弃权96,6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0.0299%。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7 《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305,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543%；

反对331,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027%；弃权



13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3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8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99,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523%；

反对38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184%；弃权94,6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0.0293%。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19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313,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568%；

反对370,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146%；弃权92,0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0.028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72,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8.3851%；

反对407,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1.3127%；弃权93,9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0.3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772,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145％；反对407,9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39％；弃权93,9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16％。 

关联股东马科、马德福、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九江昆泰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江德福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九江德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九江科冠博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14,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262%；

反对421,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304%；弃权

139,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433%。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563,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6245%；

反对1,11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3464%；弃权

93,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062,4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049％；反对1,118,0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235％；弃权93,9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16％。 

该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259,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99.8401%；

反对423,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0.1314%；弃权92,0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0.028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杨振华、欧阳珍妮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6 日 


